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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580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監察法因應彈劾案記名投票與公開審查決定之

修法研析 

二、 所涉法律 

監察法、政府資訊公開法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(一) 彈劾權之意義、歸屬及外國憲政借鏡 

監察權為我國憲法特有之五權制度設計，對於公務人員

認為有違法或失職之行為者，憲法明定，可由監察院行使彈

劾權。而彈劾權在西方國家，一般係由國會行使。 

監察院對公務員違法、失職的彈劾，僅有發動功能，最

後決定仍繫於司法機關（將案件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）。

亦即，彈劾或糾舉結果為由懲戒機關獨立行使懲戒權，與監

察院無關（涉及刑事部分移送法院依法處理）（參照監察法

第 8、15、16條）。監察院為院級憲法機關，而公務員懲戒

委員會卻只是司法院下屬機關，這樣的權限設計，致生組織

不對等之爭議。 

觀諸現代西方國家制度演變趨勢，彈劾權之重要性已漸

漸降低，因民主國家可由司法權獨立懲罰不法，國會亦可藉

由預算權、立法權、質詢權、不信任權監督行政權，故近年

來，各國行使彈劾權的情形並不多見。 

(二) 憲法機關行使憲法權限之投票原則允宜由監察法明定 

現行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2項規定：「但彈劾案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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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矚目且具影響性者，得經審查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以

記名投票表決之。」針對社會矚目具影響性者，「得」經審

查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，以記名投票表決之。 

縱使在外國彈劾權已逐漸式微，但在我國五權憲法體制

下，監察院係憲法所設置並賦予特定職權之國家憲法機關，

而彈劾權亦是憲法明文賦予監察院之權限。針對彈劾案審查

之投票，究採記名或不記名，參考同屬五院等級之立法院職

權行使法針對緊急命令追認案、人事同意權案、覆議案、不

信任案等憲法權限（第 15、29、34、39、44 等條文）之投

票原則於法律位階明定，彈劾權既屬監察權之主要權限，且

來自於憲法所賦予，投票原則於監察法中明定，似較於施行

細則中訂定為妥適。 

(三) 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合議制機關之資訊公開，已成為立

法原則 

監察法係 1948年制定，最後一次修正為 1992 年，迄今

已逾 26年未曾修正。依監察法第 13 條規定，監察院人員對

於彈劾案，在未經移付懲戒機關前，不得對外宣洩，在彈劾

案移付懲戒機關時「得」公布。但其後 2005 年 12 月公布施

行之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條第 1項第 10款及第 3項則規定，

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「應主動公開」，所稱合議制機關之

會議紀錄，指由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成員組成之決策性機關

（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主管機關法務部函釋，係以公平交易委

員會為例），其所審議議案之案由、議程、決議內容及出席

會議成員名單。 

獨立機關之設立目的係在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，因其所

職司任務之特殊性，任務執行績效須透明、公開，以方便公

眾監督，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合議制機關之資訊公開，已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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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立法原則。現行法制上，一級機關之監察院獨立行使憲法

權限，反而不如相當於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

會議紀錄之公開透明，顯失事理之平。監察法實有因應陽光

政府、資訊公開之立法潮流而修正之必要。 

(四) 彈劾案應否記名投票與審查決定應否公開並不涉及監

察權行使之核心部分，而得由立法決定 

與西方國家不同，依我國五權憲法設計，彈劾屬監察權，

而立法屬立法權。作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之權力分立原則，

其意義不僅在於權力之區分，將所有國家事務分配由組織、

制度與功能等各方面均較適當之國家機關擔當履行，以使國

家決定更能有效達到正確之境地，要亦在於權力之制衡，即

權力之相互牽制與抑制，以避免權力因無限制之濫用，而致

侵害人民自由權利。惟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，除不能

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，亦不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

領域，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或導致責

任政治遭受破壞，例如剝奪其他憲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予之

任務所必要之基礎人事與預算；或剝奪憲法所賦予其他國家

機關之核心任務；或逕行取而代之，而使機關彼此間權力關

係失衡等等情形是（司法院釋字第 613號解釋參照）。 

從權力分立原則出發，立法權如以法律明定彈劾案應採

記名投票與審查決定應公開，並不會對監察院行使彈劾權造

成實質妨礙或剝奪憲法所賦予監察院之核心任務，因此，彈

劾案應否記名投票與審查決定應否公開，核屬立法裁量空間，

可由立法決定。 

四、 結論與建議 

    綜前所述，彈劾案應否記名投票或審查決定應否公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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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由法律位階之監察法明定，且屬立法裁量空間，可由立法

者決定。鑑於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合議制機關之資訊公開，

已成為立法原則，且順應陽光政府、資訊公開之立法潮流，

縱使以法律明定彈劾案應採記名投票與審查決定應公開，並

不會對監察院行使彈劾權造成實質妨礙或剝奪憲法所賦予

監察院之核心任務，不致侵害監察權行使，亦不違反權力分

立原則。 

    又監察法上縱立法決定彈劾案應採記名投票與審查決

定應公開，但若有其他相關法律規定，例如：國家機密保護

法第 24條、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等應保密或不予公開之

情事，法制上應可併同考量明定若干例外不予公開之情形，

以資完整且明確規範。 

撰稿人：方華香 


